
【我为群众办实事】温馨提示：快来为您的非

道路移动机械申领环保标牌啦...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的相关要求，非道路移动机械应进行编码

登记及申领环保标牌，为加快推进相关工作、更好的为非道路移

动机械所有人和使用人提供便利的服务，韶关市生态环境局通过

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采购了第三方服务单位（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

司），负责韶关市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和环保标牌的发放工

作。根据《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等五部门关于加强韶关市非道路移

动机械管理的通知》（韶环〔2021〕207 号）的要求，实施非道

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制度，未进行备案登记、未申领环保标牌的

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进入施工场地进行施工作业。请还未进行编

码登记及申领环保标牌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尽

快申领。本次核发环保标牌不收取任何费用！！



韶关市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或使用人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

统进行备案登记。

一、备案登记方式

（一）预约上门：

非道路移动机械所有人可准备所有人身份证或单位营业执

照照片，联系市生态环境局（联系方式：0751-8622726）预约上

门编码登记。

（二）网上申报：

通过微信小程序“韶关市非道路移动机械信息采集”（搜索

-小程序搜索关键字“韶关市非道路”即可进入小程序），或使

用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下图小程序的二维码，自主编码登记。

二、环保标牌和二维码采集卡申领：

机械所有人在备案成功后联系市生态环境局（联系方式：

0751-8622726），预约上门喷涂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牌和

领取二维码采集卡。





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标牌具有唯一性，编码规则全国统一，环保标牌跨区

域有效

知多点：

▲ 一、非道路移动机械：

非道路移动机械：指用于非道路上的机械，即：

（1）自驱动或具有双重功能：既能自驱动又能进行其他功能

操作的机械；

（2）不能自驱动，但被设计成能够从一个地方移动或被移动

到另一个地方的机械。



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机械、农业机械、场内车辆等。

工程机械：是指用于工程建设施工机械的总称，包括但不限

于装载机、挖掘机、推土机、压路机、沥青摊铺机、平地机、打

桩机、叉车、非公路用卡车等机械。

农业机械：是指在作物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过程中，以及农、

畜产品初加工和处理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机械，包括但不限于拖

拉机、联合收割机、排灌机械等机械。

场内车辆：是指在机场、企业等场所内部使用的、没有公安

牌照的车辆，如牵引车、摆渡车、加油车、供水车、空调车、升

降平台车、气源车等。



其他机械：上述分类未涉及的，但装配有发动机的移动机械

和可运输工业设备均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定义的范畴，如工业钻

探设备等。

▲二、申报登记范围：

韶关市辖区内的企事业单位(包括在外市注册登记的，但在韶

关市行政区范围内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施工单位)和个人所使

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▲三、编码登记要求：

按照重点突破、全面推进的原则，力争做到机械类型、数量

全覆盖。以城市建成区内施工工地、物流园区、大型工矿企业以

及港口、码头、机场、铁路货场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为重点，

主要包括挖掘机、起重机、推土机、装载机、压路机、摊铺机、

平地机、叉车、桩工机械、堆高机、牵引车、摆渡车、场内车辆

等机械类型。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信息主要包括生产厂家名称、

出厂日期等基本信息，所有人或使用人名称（可为单位或个人）、

联系方式等登记人信息，排放阶段、机械类型（按用途分）、燃

料类型、污染控制装置等技术信息，以及机械铭牌、发动机铭牌、

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息公开标签等。

▲四、具体登记内容：



详见附件《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规则说明文件》第三部分“编

码登记信息采集”。

▲五、机主编码自主备案登记流程：

（申报登记因需要采集机械不同角度的照片和机械铭牌、发

动机铭牌、环保信息牌等标识牌的照片，建议机械机主在进行申

报登记的时候，最好在机械旁，以方便完成登记）

▲六、相关法规要求：



《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

第四条第二款规定：（二）移动源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：发

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

责新能源汽车推广的监督管理工作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公安
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机动车大气污染防治实

施监督管理；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交通运输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农业农村、水行政、市场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

的大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；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海事管理机

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运输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，农

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渔业船舶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。

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…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

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，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；第三款

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污染防治需要，划定并公布禁止使用

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。

第四十七条 …住房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水行

政等有关部门应当督促建设单位使用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

动机械。

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，在禁止使

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
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两



万元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工整治。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卢国坚 邓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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